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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引言

第一部分：選舉委員會及界別分組選舉

1 .1  根據《基本法》附件一 及附件二，選舉委員會由

1  500 名委員組成，負責提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及選出行

政長官、選出其中 40 名立法會議員，以及提名立法會選舉候

選人等事宜。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出後，並由中央人民

政府任命。 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（第 569 章）第 7 條 ]  

1 .2  選舉委員會委員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。選舉委員

會有 5 個界別，每個界別由若干個界別分組（共 40 個）組

成。選舉委員會委員由三種方式產生，分別是當然委員、由

界別分組內的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（ “提名委

員 ”），及由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經

選舉投票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（ “選任委員 ”）。有關選舉

委員會組成的詳情，見第二章。  

1 .3  《基本法》附件一訂明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為五

年。選舉委員會須於行政長官任期將告屆滿的年份內的二月

一日組成。 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9 條 ]  

1 .4  根據法例訂明的情況，在舉行行政長官補選或新一

屆立法會換屆選舉之前，選舉委員會如有空缺，便會舉行界

別分組補選及／或補充提名，以填補有關界別分組的委員席

位空缺。 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6 條及附表第 4 及 5 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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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規管法例  

1 .5  下列條例規管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 指定界

別分組的提名事宜：  

( a )  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規定選舉委員會的組成、委

員人選及任期、設立資審會、投票人登記、界別分

組選舉進行方式、選舉上訴及其他有關事項；  

( b )  《選管會條例》規定，選管會須負責進行及監督選

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由選舉而引起的任何事

宜；及  

( c )  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（第 554 章）訂

明禁止與選舉有關的舞弊及非法行為，並由廉政公

署執行。  

1 .6  另外，下列附屬法例訂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

的詳細程序：  

( a ) 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選舉程序）（選舉委員會）規

例》（第 541I 章）（ “《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”）

列明舉行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舉程序、指

定團體提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程序及登記為當然

委員的程序事宜；  

(b ) 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登記）（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）

（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）（選舉委員會委員）

規例》（第 541B 章）（ “《立法會功能界別、界別

分組和選舉委員會選民登記規例》”）規管選舉委員

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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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《選舉委員會（登記）（界別分組投票人）（選舉

委員會委員）（上訴）規例》（第 569B 章）列明審

裁官 1就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進行聆

訊及作出裁定的程序；  

( d ) 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提名顧問委員會（選舉委員

會））規例》（第 541H 章）（ “《選舉委員會顧問

委員會規例》 ”）列明提名顧問委員會（ “顧問委員

會 ”）的委任及其職能，及就準候選人／準獲提名人

／指定團體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是否符

合提名資格向顧問委員會尋求意見的程序；  

( e )  《選舉委員會（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）規

例》（第 569C 章）（ “《選舉委員會按金及簽署人

規例》”）列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關於簽署

人、繳付及退回選舉按金的規定；  

( f )  《選舉委員會（上訴）規例》（第 569A 章）列明就

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結果向審裁官上訴，就宣

布和登記獲提名人為選舉委員會委員，以及就當然

委員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而提出上訴的程序；及  

( g )  《 選 舉 開 支 最 高 限 額 （ 選 舉 委 員 會 ） 令 》 （ 第     

554 I 章）訂明候選人或其代表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

組的選舉中，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。  

 

 

 

1 審 裁官是 終審法 院首席 法官委 任的任 何裁判 官、前任裁判 官、已 退休的

裁 判官或 《律政 人員條 例》（ 第 8 7 章 ） 第 2 條 所指的 任何律政 人員。

[《行政 長官選 舉條例》 附表第 4 6 條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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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本指引  

1 .7  選管會獲法例賦權可就選舉的下列事項發出指引：  

( a )  進行選舉、監督選舉或選舉程序；  

( b )  候選人、候選人的代理人、任何其他協助候選人的

人或任何其他人與選舉相關的活動；  

( c )  選舉開支；  

( d )  展示或使用選舉廣告或其他與選舉相關的宣傳資

料；及  

( e )  作出投訴的程序。  

[《選管會條例》第 6 條 ]  

1 .8  本指引的目的是：（一）以簡單語言闡述現行選舉

法例條文，以提醒候選人及其他相關人士選舉法例的規定和

要求；及（二）就法例未有涵蓋的選舉活動，例如傳媒報道

及在樓宇進行競選活動等，以公平及平等的原則，訂立行為

守則，並訂立良好實務標準，以作規範。本指引同時也供公

眾參考，以發揮公眾監察選舉的功能，確保選舉在公開、誠

實和公平的情況下進行。  

1 .9  本指引適用於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及補選。

就二零二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，候選人亦應同

時參考選舉事務處發出的《候選人應辦事項備忘》，見附錄

一。  

1 .10  就本指引而言， “選舉 ”一詞，按情況指一般選舉或

補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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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：制裁  

1 .11 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、候選人

及其代理人、負責與選舉有關工作的政府官員及其他涉及選

舉活動的人士應嚴格遵守本指引。  

1 .12  選管會如得悉某候選人或某人違反指引，除會知會

有關當局採取行動外，亦可能發表公開聲明予以嚴厲譴責或

譴責，並在公開聲明內公布該候選人及／或相關人士的姓

名。若該候選人及／或相關人士干犯選舉法例，須負起相關

的刑事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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